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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本文附件請至本署附件下載區(http://attach.tpde.edu.tw/)下載，附件驗證碼

：SGMJA5

主旨：有關全國公立國民中小學未領有建造及使用執照處理情形

及調查一案，請於本(103)年6月5日(星期四)前函復本署

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監察院103年5月19日院台教字第1032430253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依建築法第24條「公有建築應由起造機關將核定或決定之

建築計畫、工程圖樣及說明書，向直轄市、縣(市)(局)主

管建築機關請理建築執照。」。第70條：「建築工程完竣

後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。」。

第95條「本法施行前，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而未領有使用

執照者，其所有權人應申請核發使用執照」。依前揭建築

法規定，地方政府應對無建造及使用執照之校舍依法允應

補領使用執照。

三、另依建築法77條：「建築物所有人、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

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。直轄市、縣(市)(局)主管

機關對於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公共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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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之構造與設備。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，應由建築物所有

權人、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

或人員檢查簽證、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

申報」，建築所有權人、使用人允應確實維護公共安全檢

查簽證及申報作業。

四、監察院調查意見中指出，校舍未領有建築執照，未擬定具

體改善計畫者，計有臺北市等12縣市、校舍未領有使用執

照之使用中建物，有安全疑慮尚未辦理改善作業者、計有

臺北市等8縣市；未建立適當管理機制，至使新建校舍仍

有未領使照情形，計有宜蘭縣等4縣市。上述調查報告中提

及有未辦理或仍待改善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，請將目前

辦理情形填復於「辦理情形說明一覽表」，並於本年6月5

日(星期四)前函復本署。

五、而為確實掌握全國公立國民中小學未領有建造及使用執照

校舍，且維護師生上課安全，請填復「全國公立國民中小

學未領有建造及使用執照一覽表」，填表說明如下：

(一)校舍基本資訊：未停用者請說明目前用途，並填寫該棟

校舍之班級數及學生數。

(二)耐震資訊：填復學校、校舍代碼及初、詳評值，請參閱

校舍耐震資訊網。

(三)建造及使用執照未取得原因：改善情形請填復具體說明

(如辦理年度)。

(四)建築物公共安全查辦理情形：填復已申報期程及頻率，

尚未辦理請填復預計辦理年度。

(五)其餘未盡事項請參閱表件附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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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上述應填復文件，請於103年6月5日(星期四)前將「全國

公立國民中小學未領有建造及使用執照一覽表」及「辦理

情形說明一覽表」函復本署，並將電子檔寄至指定電子郵

件信箱(e-j142@mail.k12ea.gov.tw)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各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

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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